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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基本情况
炎陵县为湖南省株洲市辖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东与江西省的井冈山市、遂川县交界，南与桂东县、资兴市相邻，西与安仁县接壤，北与茶陵县毗邻。                         炎陵县土地总面积2030km2，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根据炎陵县气象站统计资料，炎陵县多年平均气温17.5℃，最高气温38.5℃，最低气温-7.8℃。境内年平均日照1700 h，处于全省多日照地区，属光照较充足的县。炎陵县是湖南省的重点林区之一。主要林副产品有竹笋、松脂、山苍子、桐油、茶油等。
    根据2019年年鉴资料，炎陵县辖5个镇、4个乡、1个民族乡、1个国有农场。县政府驻霞阳镇。炎陵县常住人口为20.34万人，户籍总人口19.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3万人，农村人口12.9万人，城镇化率为32.81%；全县粮食播种面积20.55万亩，粮食产量8.8万吨，粮食单产平均为428.22公斤/亩；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24元。

炎陵县本次划界的水利工程包括1个中型灌区及4个小（1）型水库。
1.2 划界依据

结合（湘水办函[2020]227号）“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划界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地方规定、规范性文件和他文件确定炎陵县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小（1）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具体的划界依据为：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5）《地图管理条例》（2015年）；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修订）；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年修订）；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6年修正本）。

1.2.2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

（3）《水闸设计规范》（SL 265-2016）；

（4）《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5）《调水工程设计指南》（SL 430-2008）；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7）《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8）《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 290-2009）；

（9）《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10）《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7930-2008）；

（11）《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 7931-2008）；

（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3）《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4）《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15）《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16）《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1.2.3政策文件

（1）《关于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1号）；

（2）《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

（3）《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号）；

（4）《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5）《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号）；（6）《湖南省水利厅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20〕8号）。

1.2.4基础资料

（1）《炎陵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各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设计报告及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

（3）《河东灌区初设报告》；

（4）《湖南省水利厅工程管理与保护划界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联系单》（LXD-2020-027）。

1.3 划界标准

参与本次划界的炎陵县水利工程等级依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包含的水利工程类别为小（1）型水库和中型灌区，不同等级的水利工程划界具体的依据如下：

1.3.1水库

1.3.1.1管理范围

1）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管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2）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5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50m（到达分水岭不足50m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延伸1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100m，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和竖井外缘线以外10m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根据水库管理实际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与当地水管单位、自然资源局充分沟通后，水库的工程区管理范围依照表1.1控制。

表1.1 炎陵县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小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下游30m
	从坝段开挖线外延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小型10m

	注1：大坝下游和左右岸管理范围端线与库区管理范围线相衔接。

注2：输水隧洞岩层（土层）厚度、岩性和生产活动对生产安全无影响时，不划定其上部地面管理范围。


3）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联系单（编号：LXD-2020-027）的内容，小（1）型水库取正常蓄水位+1m作为库区设计洪水位，有明显不合理的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4）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3.1.2保护范围

1）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20m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依照表1.2控制。

表1.2炎陵县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小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5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小型10m

	注1：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50m为保护范围。

注2：当保护范围线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2）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及竖井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20m为保护范围。

3）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1.3.2灌区

1.3.2.1管理范围

1）引水枢纽管理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则》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道开挖线以内为渠（沟）道管理范围。

3）渠系及其附属建筑物，其管理范围按同级渠（沟）道划界，或按征地范围线或占地面积划定管理范围，有必要的可适当扩大。

4）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3.2.2保护范围

1）引水枢纽的保护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则》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道开挖线向外延伸5m，渠系建筑物周边5m为保护范围。

3）办公、生产、生活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1.4 划界成果

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规程规范的规定，本次炎陵县水利工程划界成果主要包括：

1）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方案；
2）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数据库；
3）4个水库、1个灌区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图；
4）各水利工程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成果表。

2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1 管理范围线标绘

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修订）、《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相关规定，参考每个水库大坝的设计洪水位线，确定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线，并在正射影像图上标定位置，炎陵县本次涉及的水利工程包括小（1）型水库及中型灌区，各个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标绘过程如下：

2.1.1水库管理范围线
水库的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管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水库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3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m（到达分水岭不足50m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延伸1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100m，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以外10m为工程区管理范围，表2.1为小（1）型水库的工程区管理范围线标绘的标准，表2.2为各水库库区管理范围线划定水位及标准。

	表2.1  小（1）型水库工程区的管理范围

	序号
	工程名称
	下 游
	左右岸

	1
	东风水库
	遵从从坝脚线下游外延30m的原则，基于水库坝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划定
	遵从从端段开挖线外延50m的原则，基于水库坝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划定

	2
	炎山水库
	
	

	3
	跃进水库
	
	

	4
	战备水库
	
	


	表2.2  水库库区管理范围线划定水位及标准

	序号
	水库名称
	水库规模
	库区管理线划定水位（m）
	划定标准

	1
	东风水库
	小（1）型
	484.15
	正常蓄水位+1m

	2
	炎山水库
	小（1）型
	233
	正常蓄水位+1m

	3
	跃进水库
	小（1）型
	294.85
	正常蓄水位+1m

	4
	战备水库
	小（1）型
	251.36
	正常蓄水位+1m


2.1.2灌区管理范围线

灌区需要划定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内容应包括引水枢纽、渠（沟）道、渠系附属建筑物及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本次灌区管理与保护范围只包括引水枢纽和干渠，干渠渠道开挖线以内为渠道管理范围。

2.2 保护范围线标绘

2.2.1水库保护范围线
库区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20m作为保护范围，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50m为保护范围，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20m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可不划定保护范围。表2.3为各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划定标准。
表2.3  小（1）型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划定标准
	序号
	工程名称
	下 游
	左右岸

	1
	东风水库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50m，可根据水库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值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50m，可根据水库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值

	2
	炎山水库
	
	

	3
	跃进水库
	
	

	4
	战备水库
	
	


2.2.2灌区保护范围线

1）引水枢纽的保护范围参照本导则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道开挖线向外延伸5m，渠系建筑物周边5m为保护范围； 

3）办公、生产、生活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2.3 电子界桩和告示牌布设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规定：界桩布设间距宜为100m～1000m。管理和保护范围边界的拐点和县级行政区域边界、工程交叉处或近村镇处等复杂段应加密布设。以此为原则，布设炎陵县小（1）型水库、灌区的电子界桩，并在拐点处适量增加电子界桩。

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的命名规则：水利工程界桩编码，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界桩序号”表示。其中“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有如下表示：水库“SK”、灌区“GQ”。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GSP”-“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告示牌序号”表示。点序号从001～999。

在工作底图上标绘工程控制节点，依据划界标准，标绘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在绘制好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上布设电子桩、电子告示牌，包括点名、高程、经纬度、行政村，完成炎陵县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的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的图上标绘。

3成果统计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对炎陵县划界的4个水库、1个灌区进行了管理及保护范围线的标绘，在绘制好的管理范围线上布设了合理数量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经统计，共布设了1136个电子界桩，38个电子告示牌，共完成了总长度101.794km的管理范围线、102.615km保护范围线的标绘。划界总成果统计见表3.1，各水利工程成果统计详见表3.2～3.4。
	表3.1 炎陵县划界总成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管理范围
	保护范围
	备注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管理范围线长度（km）
	管理范围面积（亩）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保护范围线长度（km）
	保护范围面积（亩）
	

	合计
	
	577
	19
	101.794
	1662
	559
	19
	102.615
	1344.6
	

	1
	水库
	124
	8
	14.88
	953.55
	104
	8
	15.66
	692.7
	

	2
	灌区
	453
	11
	86.914
	708.45
	455
	11
	86.955
	651.9
	


	表3.2 炎陵县水库划界成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类别
	管理范围
	保护范围
	备注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管理范围线长度（km）
	管理范围面积（亩）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保护范围线长度（km）
	保护范围面积（亩）
	

	合计
	
	
	124
	8
	14.88
	953.55
	104
	8
	15.66
	692.7
	

	1
	东风水库
	小（1）型
	19
	2
	3.15
	258.15
	17
	2
	3.2
	198
	

	2
	炎山水库
	小（1）型
	50
	2
	4.19
	348
	50
	2
	4.64
	190.65
	

	3
	跃进水库
	小（1）型
	28
	2
	4.6
	186
	19
	2
	4.71
	186.45
	

	4
	战备水库
	小（1）型
	27
	2
	2.94
	161.4
	18
	2
	3.11
	117.6
	


	表3.3 炎陵县灌区划界成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类别
	管理范围
	保护范围
	备注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管理范围线长度（km）
	管理范围面积（亩）
	电子界桩数量（个）
	告示牌数量（个）
	保护范围线长度（km）
	保护范围面积（亩）
	

	合计
	
	
	453
	11
	86.914
	708.45
	455
	11
	86.955
	651.9
	

	1
	河东灌区
	中型
	453
	11
	86.914
	708.45
	455
	11
	86.955
	651.9
	


